高雄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美術類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鑑定當天防疫措施
一、請家長提前於7:40接送學生抵達試場，以利量測體溫等防疫工作進行。
二、管制出入口，於玄關前庭設置量測站並派員量測體溫：
[bookmark: _GoBack]（一）量測體溫時，如額溫≧攝氏37.5度，再次進行額溫量測確認，第二次額溫量測仍≧攝氏37.5度，接續以耳溫確認是否≧攝氏38度。
（二）未發燒者：以貼紙黏於手臂，考生由家長陪同填寫【健康關懷表】。
（三）發燒者：
  1.請家長填寫【健康管控單】，可選擇退費或安排至管控試場測驗。
  2.請考區學校工作人員，安排持【健康管控單】申請至管控試場測驗之「學生」至管控試場應試；學生座位以適當距離區隔。
三、監試人員及應考學生均須全程佩戴口罩應考。
四、應試當日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或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對象，請勿前往應試，已報名者得於結束後辦理退費。
 五、因應防疫期間，本次鑑定不開放相關人員陪考 。
六、考生午餐自理，家長可於 11:15~12:00 期間送便當至警衛室，需備註考生姓名，將有專人協助送餐事宜。於考區內用餐考生依學校規劃之空氣流通開放空間並保持社交距離用餐。
七、鑑定結束後，學校將消毒校園(尤其水龍頭、廁所、門把等常接觸面)。
 八、最新防疫措施將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高雄市政府最新公告進行滾動式修正。

高雄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美術類分散式資優資源班鑑定
應試學生健康管控單
	鑑定證號
	
	量測日期
	111年5月14日

	應試學生姓名
	
	體溫
	



測量人員簽章:                           

--------------退費憑證聯（本聯交家長攜回）-------------------------    經體溫量測顯示您的體溫達「發燒」情形，為因應防疫需求，請您確認非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或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有關本次鑑定測驗，請自行評估採下列A或B方式擇一辦理：
（一）□本人聲明，本人及本人子女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對象，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應試或參與相關活動。報名者得於結束後辦理退費。）
（二）同意本次鑑定測驗改採下列方式辦理：
A.□辦理退費，不參加測驗。
B.□至管控試場進行測驗。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
